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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安监管〔2017〕63 号 

 

关于印发对涉及液化气体危险化学品生产、深加 

工、储存企业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

 

各街道安监局（办）： 

为严格落实执行中央和省、市领导指示，认真吸取山东临沂

金誉石化有限公司“6·5”爆炸着火事故教训，根据江安生办《转

发关于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“6·5”爆炸着火事故情况通报

的通知》（江安生办〔2017〕73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报》）和《关

于印发高新区（江海区）涉及液化气体危险化学品生产、深加工、

储存企业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江海安生办〔2017〕24 号）的

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迅速组织

实施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梁成厚，3861277；曾绒，3861488。 

 

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江门市江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8 日  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 

 江门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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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（江海区）安监局涉及液化气体危险化学品 

生产、深加工、储存企业排查整治方案 

 

按照《转发关于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“6·5”爆炸着火

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》（江安生办 73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报》）精

神，结合《关于印发高新区（江海区）涉及液化气体危险化学品

生产、深加工、储存企业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江海安生办

〔2017〕24 号）要求，江门市高新区（江海区）安监局制定高

新区（江海区）涉及液化气体危险化学品生产、深加工、储存（以

下简称企业）排查整治方案。 

一、整治目的 

贯彻落实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“6·5”爆炸着火事故现

场会议精神，认真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全面推进危险化学品安

全综合治理，进一步加强我区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危险化学品安

全监管工作，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二、整治时间 

从即日起至 9 月 15 日。 

三、整治内容 

根据《通报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确定以下重点整治内容： 

1、企业依法生产经营情况。 

2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。 

3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制定和执行情况。 

4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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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生产场所和储存设施的现场管理情况。 

6、设备维护保养制度落实情况。 

7、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自动化监控

措施的配置或改造情况；液体储罐的防超温超压，防串料跑料以

及高、低液位报警、联锁的适用情况。 

8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充装设施的安全运行情况。 

9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储存安全管理情况。 

10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。 

四、整治步骤 

（一）摸查培训阶段（7 月中旬-8 月上旬）  

1、制定方案。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原则，结合实际，

各安监局（办）在职责范围内，针对辖区涉及液化气体的危险化

学品生产、储存企业要迅速研究制定集中整治方案，明确工作时

限与标准要求，对照规范检查，把任务和责任细化分解到人，做

到任务、人员、责任、时限明确，确保落实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 

2、完善台账。及时进一步完善、核实、更新企业基本数据，

建立相应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液化气储存、充装风险点危险源专项

台账，掌握相关企业液化气储存、充装情况和应急救援力量情况。 

3、加强培训。针对本次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“6·5”爆

炸着火事故暴露的问题，各街道要依法督促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的参加安全生产培训，增强风险防范意识。重点加强

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装卸人员配置，强化员工应急培训演练，

尤其是事故前期应急处置能力培训，配齐相关应急装备物资，完

善应急预案。 



4 

 

（二）排查整治阶段（8 月中旬—9 月上旬） 

1、 企业自查自纠。一是督促指导企业聘请具备能力的第三

方机构单位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所有液化气罐区和装卸区进

行安全风险评估，有关装置和储存场所与周边安全距离必须满足

《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

风险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3 号）；

二是隐患排查整改。企业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化隐患排查、

登记、造册与风险管控，按照隐患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

和预案“五到位”要求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并严格落实，认真开展自

查自改工作。 

2、 开展摸排核查。要迅速行动，组织巡查队及专业人员，

再次逐一开展企业基础情况核查，整理登记隐患台账，对存在安

全隐患和涉嫌非法违法的企业依法责令整改。 

（三）执法验收阶段（9 月中旬） 

各街道要对照本方案提出的重点整治内容，突出重点部位，

薄弱环节，严厉打击涉及液化气体安全生产非法违规行为，加强

执法监管，强化安全防范。对已发现的隐患问题依法下令立即整

改，对一时难以整改的，依法责令企业立即停产停业整顿，对经

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要一律提请政府关闭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排查整治工作 

各街道安监局（办）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扎扎实实抓自查，

认认真真抓整改，迅速研究制定排查验收计划，明确工作要求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科学严谨，顺利开展，落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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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区局将该专项行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。 

（二）加强执法检查 

各街道要加强行政执法。对认定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和

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作业场所，要立即采取强制手段，停止使用；

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

企业，坚决依法予以关闭；对相关证照不全的企业必须一律依法

予以取缔。 

本次整治行动，区局将采取随机抽查与街道全覆盖检查相结

合的方式，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和检查生产现场，监督企业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各街道请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前将涉及液化气

体危险化学品生产、深加工、储存企业专项整治方案报至区局；

9 月 18 日前将相关的工作进展情况以书面总结的形式发电子版

（连同盖章扫描版）至区安监局。 

 


